
自今年 1 月 1 日零时起， 长江流域的 332 个

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

性捕捞。 长江“十年禁渔” 就此拉开帷幕。

长江拥有水生生物 4300 多种， 其中鱼类 400

多种 （含亚种）， 170多种为长江特有， 是世界上

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 然而目

前， 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

鱼” 等级。 因此， “十年禁渔” 无疑是落实长江

大保护的重要一环。

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常年禁捕就是要在一

段时间内从根本上停止捕捞利用， 这将缓解长江

生物资源衰退和生物多样性下降危机， 对改善长

江水域生态环境，恢复其生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6 月以来， 上海公安机关按照市委市政府和

公安部的统一部署， 组织开展了打击长江上海段

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运

输、 经营长江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违法犯罪

行为。 截至目前， 共侦破非法捕捞、 运输、 交易

长江水生野生动物等案件 280 余起， 查处违法犯

罪嫌疑人 470余人。

据上海警方介绍，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长江口禁捕范围扩延， 设立长江口禁捕管理区，

范围为东经 122度 15分、 北纬 31度 41分 36 秒、

北纬 30 度 54 分形成的框型区线， 向西以水陆交

界线为界， 北面的水陆交界点是长江口北角 （启

东嘴）， 南面的交界点是南汇嘴， 比原来向东延

伸出去约 51 海里， 相当于禁捕区东扩了约 2000

平方公里的水域。

除了禁渔， 为期三年的“护航长江口” 专项

治理行动也于 12 月 20 日启动， 上海执法部门加

大力度打击内河船舶非法排污、 内河船舶涉海运

输、 非法捕捞、 走私等违法、 犯罪行为， 守护长

江口水上安全。

我国首部流域保护法———长江保护法将从

2021年 3月 1 日起施行。 保护长江母亲河， 进一

步夯实“长江大保护” 的法律基础。

守护母亲河，上海“利剑出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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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法治温度&城市文明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陈颖婷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有温度， 民生总关情。 这一年， 在法治上海建设的进程中， 我们感同身受。

今年 5 ? 14 日，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21 ?会议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 为一条鱼， 立一部法， 上海开创了地方立法

史上的先河， 让我们感受到立法的深度； “十年禁渔” 是落实长江大保护的重要一环， 上海公安机关与环保、 渔政、 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执法协作，

进行全链条打击， 有效遏制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 让我们感受到执法的力度； 上海法院为无律师代理的 60 岁以上当事人开设免预约现场立案窗

口。 今年 7 ? 1 日起， 上海检察公益诉讼进一步 “扩围”， 将 “触角” 延伸至与民生利益息息相关的更多角落， 让我们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法治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方方面， 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温暖了你我的法治进步。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被称

为“水中大熊猫”。

在上海， 长江口水道是中华鲟的必经通道。

这里既是亲鱼繁殖的“待产房”， 又是亲鱼产卵

后的摄食处， 更是为幼鱼快速生长提供饵料的

“幼儿园”。

中华鲟这条鱼的游向， 关乎上海的生态环

境， 意味深长。 今年 5 月， 《上海市中华鲟保护

管理条例》 经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 并于 6月 6日起正式施行。

为一条鱼立一部法， 这在地方立法史上尚属

首次。 这是全国率先对长江流域特定物种保护的

地方性立法， 开创了国内特有物种立法的先河。

《条例》 确立了生态优先、 统筹协调、 严格

监管、 社会共治的保护与管理原则。

在建立救助机制方面， 《条例》 明确个人和

单位对中华鲟的救助责任， 建立健全中华鲟收容

救护体系。 《条例》 还明确， 禁止非法出售、 收

购、 运输、 利用中华鲟及其制品； 禁止捕捉、 杀

害中华鲟，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情况必须捕捉中华

鲟的， 应按规定取得特许捕捉证。

此外， 《条例》 要求上海市渔业部门建立中

华鲟保护与管理年度报告制度。 每年向社会报告

中华鲟资源状况、 人工繁育、 增殖放流、 收容救

护等情况。

由于中华鲟具有洄游的特性， 对中华鲟的保

护需要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协同合作。 这也是此

次出台的 《条例》 一大亮点。

《条例》 专章作出规定， 上海市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相关部门建立中

华鲟保护管理区域协作机制， 在执法合作、 生存

环境监测、 收容救护、 迁地保护、 多样性保护等

方面， 协同推进中华鲟保护管理。

《条例》 的出台和实施， 对中华鲟保护和长

江流域生态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一条鱼， 立一部法， 值得！

司法便民、 司法利民、 司法为民， 折射出

的都是司法机关守护民生的温情。

12月 16日， 静安区人民法院在全市率先推

出一项新举措———为没有委托律师的老年人开

设免预约现场立案窗口。 规定： “凡是没有委

托律师作为代理人的 60 周岁以上的当事人， 无

需经过网上预约， 可直接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

法院立案接待大厅办理相关事宜。”

自 1991 年成立全国第一个老年法庭开始，

上海法院始终坚持着“司法护老”， 为老年人提

供司法帮助， 给予司法温情。

检察公益诉讼， 核心是“公益”， 初心是

“为民”。

从食品药品安全、 城市公共安全、 个人信

息保护、 到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年， 上海检

察机关将公益诉讼的“触角” 延伸到与民生

利益息息相关的更多角落。

今年 7 月 1 日起， 上海检察公益诉讼进一

步“扩围”， 上海根据自身特色新增城市公共安

全、 金融秩序、 知识产权、 个人信息安全、 历

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五大领域。

这一年， 上海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公益诉讼办案

力度， 1 至 11 月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1438 件，

同比增长 93.8%。 通过公益诉讼督促相关方面治理

恢复被污染水源地 98.77 亩、 水域 55.655 亩、 土壤

187.2 亩、 耕地 22 亩、 林地 145 亩， 督促整治违法

排污的企业 28 家， 督促清除固废和生活垃圾 31.1

万吨， 追偿各类赔偿金、 治理费用 2267 万元， 督

促收回流通中的不安全食品药品涉及流通区域 10

个省。

为一条鱼，上海立了一部法

公益诉讼为民 司法服务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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